附件1

珠海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管理协议（样本）
甲方（建设单位）：                                    

乙方（总包单位）：                                    
丙方（商业银行）：                                    

建设项目名称：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珠海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甲、乙、丙三方共同设置                  项目工人工资专用账户（账户名：           ，账号：           )。为根治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确保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专款专用及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并共同遵守。

乙双方委托丙方为本项目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监管人，为项目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提供监督管理，并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等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作为本协议相关内容的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信用管理等职责，督促甲、乙、丙三方履行本协议。

第一章  账户设置及管理

第一条  工资专用账户的设立

乙方在丙方处开设工资专用账户，工资专用账户内资金不得擅自挪用，不得支取现金，不得开通除账户查询和工资代发功能外的网上银行等电子支付渠道和其他转账结算服务，不得用于发放非本项目从业工人的工资。

第二条  工资专用账户的管理

项目建设期间，丙方负责对工资专用账户进行监督管理。丙方需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办理资金划拨手续。

第三条  甲方的监督
甲方监督发现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有不符合本协议的规定要求的，应及时将监督结果书面反馈给丙方，并书面明确丙方应中止办理支付；满足重新办理工人工资支付情形的，需经各方协商一致，丙方收到协商一致的处理意见书后按规定办理。

第二章  资金托管职责和期限

第四条  丙方作为监管银行，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设立工资专用账户，保管托管资金，确保资金安全和账户专用属性；

（二）在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到位且乙方提供审核确认的工资审核表后，3日内从工资专用账户将工资直接划拨至农民工工资卡。

（三）及时披露受托资金的相关信息，每月  日前将工资专用账户拨款对账单报乙方核对，同时应按甲方需求配合提供对账单据。

（四）甲方有权监督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支付情况，丙方应配合提供工资专用账户支付明细记录。

（五）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工资专用账户监管部门要求，披露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划拨、划转等相关信息。

第五条  协议期限

丙方对工资专用账户内资金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期限自工资专用账户开立之日起至该工资专用账户撤销止。

第三章  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的收付

第六条  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存入

根据工程进度，甲方每月  日前将建设项目在本月产生的工程进度款中不低于    %比例（房屋建筑项目拨付比例不得低于施工合同总造价的19%或工程进度款的23%，市政基础设施和交通建设项目（含铁路等）拨付比例不得低于施工合同总造价的10%或工程进度款的13%，水利建设项目拨付比例不得低于施工合同总造价的12%或工程进度款的15%）作为工人人工费用拨入约定的工资专用账户，丙方确认资金到账后对账户资金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七条  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拨付

每月   日前乙方负责将工人工资清单报丙方，由丙方从工资专用账户（在人工费用拨付累计额度内）直接划拨至工人个人银行账户上。工人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和工资清单的真实性及准确性由乙方负责。

第八条 农民工工资监管

工资专用账户资金不得挪作他用，一旦发生甲方未按要求拨付人工费用或乙方工资专用账户资金不足的情况，丙方应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工程项目管辖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行使监管职责。

第四章  协议生效与终止

第九条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业务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本协议所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且结清工人工资后，乙方需注销账户的，经甲方书面同意并经建设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后，丙方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工资专用账户销户申请表》为依据，为其办理账户注销手续，账户内余额归乙方所有。如建设项目因不可抗力原因未能竣工验收的，在本建设项目从业工人工资全部足额支付完毕后，可由甲、乙双方向建设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注销工资专用账户手续。
第五章  违约责任和免责条件

第十一条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甲方未及时拨付人工费用的，乙方提供虚假资料挪用、套用资金的，视为违约，按相关规定追究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在资金监管期间，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办理资金支付而造成的直接损失，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有权机关查封、冻结、扣划等非丙方原因致使无法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丙方须于3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通知甲方、乙方，并报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协议的，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该方的责任。任何一方遭到不可抗力时，应及时通知其他方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不可抗力影响的证明，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他方损失的扩大和保护资金的完整。

第六章  其他

第十四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因本建设项目工资专用账户监督管理的需要和三方特别约定外，未经三方同意，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向外提供涉及甲、乙、丙方商业秘密的资料。

第十五条  协议的变更。本协议生效后，甲、乙、丙三方中任何一方需要变更协议条款时，应经三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方各执壹份，送区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协议为参考文本，在此基础上，协议三方可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进行补充。）


